
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11N4250135442025802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上海市民政干部学校（上海市民政老干部活动室）

供货商（乙方）：上海鸿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4250135442025802 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之规定，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定和
二次竞价等方式确定合同成交结果，现就合同履行事宜，签订本采购合同。

一、货物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

金额单位：元

 
序
号

采购编号 货物名称 规格描述 数量 单价(元) 合计(元)

1 0025-00005139 东芝/TOSHIBAFC-
3025AC复印机 FC-3025AC 2(件) 23000.00 46000.00

2 - 【配件】数字键盘 - 2 1700.00 3400.00

总价（元） 49400.00

其中国库资金支付
（元）

49400.00

自筹资金支付（元） 0.00

 

注：

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保
险费、安装调试费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以及保修费、税费等。

二、合同价款与支付

（一）合同价款为（大写）： 肆万玖仟肆佰元整 ，合同价款包括运输费、安装调试费和服务费、政府规费、税金等。

（二）合同价款中, 零 元按照下列第一种方式支付； 肆万玖仟肆佰元整 元按照第二种方式支付。

1、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，10个工作日内申请国库
集中支付。

2、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》后，自行支付。

（三）合同价款直接汇到卖方的开户银行账户

开户银行： 上海银行天通庵路支行 

银行账户： 31647603001728732 

3、

三、履约期限、地点和方式

履行期限： 2025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4 日。

履行地点：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373号 

履行方式：卖方送货至买方指定地点。

四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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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货且乙方安装调试后由甲方对货物进行验收，如验收不合格，乙方需对货物进行更换，直至调试安装后验收合格为止。如乙方逾期交货，则每
日需按合同总价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，逾期超过三十天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需按合同总价的20%承担违约金。 

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，适用《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》，并为其组成部分。

五、合同的生效

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合同双方：

 甲方： 上海市民政干部学校（上海市民政局老干部活动室） 乙方： 上海鸿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 地址： 沪闵路373号 地址： 上海上海市嘉定区上海市嘉定区嘉戬公路328号7幢J1225室 

 电话： 13157598580 电话： 61483648 

 联系人： 龚轲 联系人： 蔡志刚 

开户银行： 上海银行天通庵路支行 

银行账号： 316476030017287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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